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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邱悅慈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1

電子信箱：joy06210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800161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簡章1份 (1080016127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
報名事宜，請惠予轉知親師生及提供協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
簡章辦理。

二、旨揭鑑定訂於108年3月8日(星期五)及108年3月9日(星期

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受理報名，採親自或委託至各報

名地點現場報名(詳如簡章)，恕不接受通訊報名。

三、茲本次為入學前鑑定首次受理報名，基於服務家長與學

生，並適時分流平日假日報名作業人潮，請貴校同意由家

長委託學校以團體報名為主，家長親自報名為輔之原則

下，協助有意願參加鑑定學生完成報名程序。

四、本案協助報名送件人員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倘遇假日報名

者，併得於結束一年內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

則下覈實補休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0

1080001154

■■■■■■6      _輔導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2/25 10: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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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梅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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